事项基本信息
	事项名称
	防雷装置竣工验收

	事项类型
	■行政许可事项  □非行政许可事项 □服务事项

	事项属性
	□即办件■ 承诺件 □上报件 □其它

	受理单位
	邢台市气象局

	办理地点
	邢台市行政审批中心气象局窗口

	许可依据
	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第31条
⑵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第412号令）第378项

⑶《防雷减灾管理办法》（中国气象局第8号令）第17条

⑷《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》（中国气象局第11号令）第一条至第六条、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

⑸《河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>办法》第十七条

	审批、服务数量及方式
	无数量限制

	受理条件
	（1）防雷装置设计取得当地气象主管机构核发的《防雷装置设计核准书》；
（2）防雷工程专业施工单位和人员取得国家规定的资质、资格；

（3）申请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。

	申请材料
	（1）《防雷装置竣工验收申请书》；

（2）《防雷装置设计核准书》；
（3）防雷工程专业施工单位和人员的资质证和资格证书；

（4）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认定防雷装置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《防雷装置检测报告》；

（5）防雷装置竣工图等技术资料；
（6）防雷产品出厂合格证，由国家认可的防雷产品测试机构出具的测试报告

	许可程序
	该许可事项由市气象局窗口受理。先由受理人员审查决定是否受理，后由经办人员负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整理并提出初审意见后，提交审批科领导或分管领导签署审批意见。审批通过后由受理人员向申请人出具行政许可证或复文。

	承诺许可期限
	如无特殊原因，市气象局在3个工作日内，做出批复

	收费标准
	不收费。

	收费依据
	

	联系电话
	0319-2686700

	备    注
	

	联系人姓名
	陈桂英  张菁箐

郑艳
	所在部门
	邢台市气象局

	联系人电话
	0319-2686700
	E-MAIL
	xtsqxj@163.com


该事项是否为关联审批？如果是，请列举设计的关联审批部门及管理事项。

答：是关联审批，关联审批部门为规划局、事项为竣工验收。

审批、服务事项办理流程
	事项名称
	防雷装置竣工验收

	办理总时限
	3个工作日

	所需填写

表格名称
	《防雷装置竣工验收申请书》

	  审批步骤
	步

骤

一
	环节名称
	受理

	
	
	办理部门
	邢台市气象局窗口

	
	
	办理人及职务（AB岗位制）
	A：陈桂英（首席代表）

	
	
	
	B：张菁箐

	
	
	
	C:郑艳

	
	
	办理时限
	1个工作日

	
	步

骤

二
	环节名称
	审核

	
	
	办理部门
	邢台市气象局窗口

	
	
	办理人及职务（AB岗位制）
	A：张敬（审批科长）

	
	
	
	B：张菁箐

	
	
	办理时限
	1个工作日

	
	步

骤

三
	环节名称
	《防雷装置验收合格证》

	
	
	办理部门
	邢台市气象局窗口

	
	
	办理人及职务（AB岗位制）
	A：陈桂英（首席代表）

	
	
	
	B：张菁箐

	
	
	
	C:郑艳

	
	
	办理时限
	1个工作日


